附件1

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园区申报指南
人工智能产业园区是以人工智能为主导的产业发展集聚区。为贯彻落实《广东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实施方案（2018-2020年）》，充分发挥我省人工智产业和技术优势，加快人工智能集聚发展，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制定本申报指南。

一、申报

（一）申报条件。    

1. 工作机制。园区所在县级以上政府或管委会高度重视建设工作，成立由主要领导牵头、相关部门和园区共同参与的组织领导工作机制。园区有明确的政府管理机构（县级以上政府或管委会等，下同），已成立负责园区运营的专门服务团队。
2. 空间布局。符合国家、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相关要求，符合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用地经依法批准，且用地范围和用地性质符合当地城乡规划要求，土地权属清晰。具有相对集中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空间布局，规划建设面积一般不少于300亩。
3. 产业基础。人工智能产业主导地位突出，大型人工智能企业集聚，园区已进驻3家以上人工智能骨干企业（人工智能产品年产值5000万以上），或10家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人工智能产品年产值1000万元以上），初步形成骨干企业为主体、专业化分工、上下游产业协作配套的人工智能产业体系。
    4. 研发创新。园区内有3个以上众创空间、企业研发机构、孵化器等创业创新服务平台，5家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人工智能领军企业开展研发合作。
    5. 政策配套。园区所在地级以上市政府已出台或已开始研究制定园区建设的总体规划和扶持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措施。园区所在地县级以上政府（管委会）承诺安排财政扶持资金用于园区建设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并制定了扶持资金初步安排计划。
    6. 基础服务。小镇交通便利，公共服务、生活配套基本设施完备，拥有3家以上创投基金、融资服务、人才培训、技术咨询等平台进驻，可以提供专业性公共服务。基本实现千兆光纤进园区，百兆光纤到企业。

7. 其它要求。相关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出具的规划环评审查或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意见，申报单位提供近三年内园区及其内部企业（建设项目）未发生重大污染事故或重大环境违法事件的说明并承诺其真实性。    

（二）申报程序
1. 申报时间。原则上每年集中申报1次。

2. 申报数量。广州、深圳每年申报数量不超过2个，其余地市每年申报数量最多不超过1个。

3. 申报方式。由人工智能产业园区管理机构作为申报主体报送申报材料，经各地级以上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审核后推荐报送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4. 申报材料。
（1）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园区申报材料（见附件2）；

（2）申报单位所在地政府出台或正在出台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政策措施和资金扶持的有关文件；

（3）相关辅助材料及其他需要详细说明的事项。

5. 组织审核。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组织专家采取资料评审、实地考察、综合评分等方式，对申报的人工智能产业园区进行筛选，确定名单后向社会公布。
二、园区建设

（一）组织架构。

1. 工作机制。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的原则，要有明确的政府管理机构，组建负责小镇运营的专门服务团队，建立重大事项联席会议制度。

2. 运行方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负责指导协调全省人工智能产业园区建设工作；地级以上市政府负责指导协调当地人工智能产业园区建设工作；县（区、市）级政府或园区管委会组织、协调、推进各项工作和政策落实。人工智能产业园区管理机构负责建设和日常管理工作。
（二）主要任务。

1. 编制园区规划。结合人工智能园区产业基础、空间地域、交通区位等特点，高起点编制人工智能园区发展规划，统筹安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集聚区。规划时间至少为3年，明确园区产业发展目标、总体投资计划、分年投资计划、重点建设项目、建设进度等。

2. 发展核心产业。重点发展人工智能核心产业或关联产业。核心产业包括：人工智能芯片、传感器、中间件、器件等核心硬件，以及人工智能开发工具、操作系统、算法、深度学习框架、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语义理解等软件。关联产业包括：智能机器人、智能数控机床、智能网联汽车、无人机、无人船、智能电子、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智能产品，智能医疗、智能安防、智能教育、智能政务、智能交通和智能服务等相关产品。

3. 加强招商引资。省市县联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导国内外人工智能龙头骨干企业落户产业园区，加大对人工智能重大项目的引进力度，鼓励以股权投资、贷款贴息、以奖代补等方式予以支持。支持以大企业为中心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园区，在规划、土地、人才引进、生活设施等各方面提供便利条件，带动产业链发展壮大。对于成功落地的重大项目，加强持续跟踪服务，积极协调解决土地、环评等落地问题。
4. 培育人工智能企业。人工智能园区建立人工智能骨干企业、中小企业培育工作台账，集中资源进行扶持。充分发挥大企业的“大树效应”，支持人工智能大企业投资中小企业，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发展。鼓励园区内有条件的电子制造、互联网、汽车制造、家居制造等行业企业发展人工智能相关产品。
5. 推动创新创业。推进众创空间、孵化器等创业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的工作空间、网络空间和资源共享空间。支持大企业参与众创空间、科技孵化器、小企业创业基地建设，利用市场需求、项目推广、产品营销、生产设备资源等优势，组织上下游企业开展协同创新；支持大企业实施众创牵手工程，建立科技成果供需信息对接平台和科技研发成果转化项目库，为中小企业和个人创业者牵线搭桥，提供创业创新服务。
    6. 营造宜居宜业环境。建设全光网园区，推进千兆光纤网络入园区、百兆网络入企业。普及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在政务、医疗、教育、文化、社区服务等领域开展人工智能示范项目。建设创业辅导、人才培训、知识产权咨询、法务咨询、财务管理、企业上市辅导等公共服务平台，提供专业化公共服务。
7. 加强创新型人才建设。加大对人工智能领军人才、高端人才群体的引进力度，在创业环境、项目落地、成果转化、子女教育落户等各方面给予全方位扶持。推动园区企业与普通高校、技工院校、研究所开展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技能的人才。加强园区培训机构、培训学员等平台建设，举办技能培训和创业服务指导。举办人工智能推介活动，学习交流人工智能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提升园区企业创新能力。
8. 加强政策扶持。制定扶持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育等新政策，加大对孵化器/众创空间建设、骨干企业培育、中小企业扶持、研发机构建设、高技术产品研发、人才引进、投融资等支持力度。设立人工智能园区专项财政资金，每年安排建设一批公共项目，持续完善园区发展环境。引导基金、期货、券商，以及金融中介、法律服务机构、会计审计等投向园区的人工智能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产品，形成创新创业的良好生态环境。
三、年度考核

    1. 考核时间。对已入选的人工智能产业园区实行年度考核。

2. 考核方式。采取现场考察和资料审查相结合的方式，每年对园区进行考核。

3. 考核程序。园区管理部门负责考核材料报送，由各地级以上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审核后报送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对园区材料进行审查，根据工作需要组织有关专家赴现场进行考察。
